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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核能議題在台灣社會蟄伏了二十幾個年頭，命運乖舛的核四則一度停建又復

建，最終在 2015年 7月 1日正式封存了。此刻的台灣大概是自從有核電廠以來，

最靠近非核家園的一刻。〈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〉甫通過立法院一審，儘管未來

是否能三讀通過仍充滿許多未定數，但無論如何，這些決策的痕跡在在紀錄著核

能議題如何刻劃於台灣社會。 

「什麼時候台灣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可以奠基於科學、理性？什麼時候我們

不再迷惑於簡單誘人的口號，而能做深度的研究？甚麼時候持不同意見者能夠彼

此傾聽？什麼時候媒體能善盡職守，針對公共利益客觀不懈的扎實報導？」（摘

引自聯合報編輯群，民 104） 

一如《聯合晚報》社長羅國俊於《明天的電，核去核從》一書扉頁的喟嘆，

這本書的面世來自於對社會無奈且深沉的叩問，筆者以為當今之世還能以如此熱

情擁抱公共利益實屬難能可貴。本書探討各國如何做成核能決策，軸線清晰且並

未糾結於台灣內部對於核電廠難解之爭論，而是本著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的

精神，完整陳述各國能源決策思維，確實達成該書的自我期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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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該書論述，筆者從觀察近期台灣公共領域的核能溝通作為心得與補充。

具體概述如下： 

首先，各國能源政策思維常見的糾葛總是徘徊在能源安全、經濟發展、環境

保護三個議題，至於如何突破，過往都認為必須視各國的自然稟賦不同而有所差

異。在此，吾人必須繼續追問，是否客觀條件就足以決定該國的能源政策？茲以

法國、德國為例，兩國地理位置相近，核能政策卻南轅北轍，顯然思維的背後除

了自然環境客觀條件的考量外，還有其他因素存在。對此，筆者以為後期系統理

論強調的「自我再製」、「自組織」概念，可協助吾人真實地體會到社會脈絡的重

要性。 

再者，從該書扉頁的自我描述來看（見上引文），實際上是隱喻著當代社會

習以為常的假設，認為「科學」、「理性」、「公共利益」是三位一體地存在著。正

因為這個假設行之有年，又如此深植人心，因此鮮少有機會可以認真地反省它，

有沒有可能當今世界的紛擾是源於這個假設而來，又或者是因為我們的所處社會

不夠科學、不夠理性，才不能成就公共利益？對此，筆者援引風險社會學理論，

透過當代風險社會對科學及理性概念的反省，說明何以無法單純地依賴科學理性

達到公共利益的極大化。 

復次，書中明白揭示出核能議題的政治性格，多數國家都認為資訊透明公開、

加上更多的溝通參與，就能為核電廠贏得更多的信任，本書中亦有許多經驗證據

支持此一論點。而筆者要問的是，何以「資訊公開」、「參與」、「溝通」這些台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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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在做的事情，卻無法獲得相同的結果。是不是因為做得不夠，技術問題才會

蔓延成立場間的針鋒相對，甚至衍生成政治對立？如果不是，那麼吾人又該如何

重新看待審議式民主？對此，筆者透過風險社會的視角，重新省思「口語溝通」

與「共識」之間的距離。 

關於這些大哉問的拆解，本文延續《明天的電，核去核從》的主題，輔以相

關概念的應用與闡釋，目的不在於提出更好的行動方案，而是希望在提出問題的

解決方案之前，先釐清問題是如何可能，期能藉此獲得另一種洞視。 

 

二、「自我再製」的社會：以內因為依據，以外因為條件 

 本文關心的是這個社會「如何可能」的問題，而非這個社會「是甚麼」

的問題。後者在意「台灣該不該有核能」「電從哪裡來」的問題，這些問題具有

強烈的實際意義，所以非常重要，但也往往易落於立場之爭。反之，前者關心「核

能爭辯是怎麼發生的」「核能爭辯對整體社會起著甚麼作用」的問題，因而離開

規範性進路的限制，並且對社會的糾結保有一種維持距離的覺察能力。這正是後

設分析（meta-analysis）最重要的貢獻，德國社會學者 N. Luhmann的觀點便具有

這樣的特性。 

Luhmann認為我們所處的世界、社會、組織都是「自我再製」地運作著。自

我再製系統的特色是「運作上的封閉性」，以及「認知上的開放性」。運作上的封

閉性是指系統的運作是自我指涉的生產過程，它持續地將前一次運作後的結果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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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這一次運作的基礎。而且這種運作上的封閉性就是開放性的前提條件，亦即認

知上的開放性。也就是說，系統與環境的交換並不是由環境決定，自我再製系統

會自主地調節它與環境間的交換關係，所以系統與環境的接觸是非常具「選擇性」

（或說主體性）的環境接觸（魯貴顯譯，民 87）。Luhmann因此認為社會的感知

過程不能被理解為對外在世界的真實反映，感知是指系統內部對外在世界的建構，

認識只是一種對真實的「再計算」。基此，吾人可以清楚地感受到，客觀環境的

限制並非能源政策的決定因素，能源政策可理解成「一國政府在認知到客觀環境

的限制後，透過自我再製的運作方式所產生的結果」。 

自我再製的概念或許過於抽象，但應用於組織分析時可轉換為「自組織」的

概念，毛治國（民 102）院長對自組織現象的說明如下：「對於一個開放系統來說，

所謂自組織是指它與外界進行物質、能量與資訊交換的過程中，在系統內部進行

的自發性、自律性的系統重組行為。自組織過程通常都需要有一定的內、外在因

素相互配合才能產生。舉例來說：將一個裝有許多迴紋針的盒子持續搖晃一段時

間之後，打開盒子來看就會發現，其中許多迴紋針已經三三兩兩相互鉤連在一起，

變成長短不一的鏈子了。這種自動鉤連成鏈的現象，可看成是一種自組織的行為。

在這個自組織鏈結的現象裡，每一迴紋針兩端的迴形鉤，就是所謂的內在因素，

它代表系統內部各單位間所具有的一種潛在關聯性，因為沒有這些迴形鉤，鏈結

便失去著力的依據，自組織行為也就無從發生了。至於搖晃盒子所產生的能量，

則代表所謂的外在條件，因為如果沒有了這一外加的力量，使迴紋針發生往復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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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的運動，那麼迴紋針之間也就失去鉤連動作所必需的能量。所以，自組織現象

可以說是一種『以內因為依據、以外因為條件』的過程。」（摘引自毛治國，民

102）該引文中，所謂的「外因」就是客觀環境的限制，「內因」就是主體性的作

為。所以說，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雖有其道理可循，但也有其實際上的限制。

即便客觀條件、自然環境相仿的兩個國家，在進行能源政策的抉擇時，也會因為

不同的內部語言、前結構、歷史脈絡及社會意向等差異，而作成不同的能源選擇。 

自我再製或自組織並非意味著客觀環境的限制不重要，而是說環境限制與組

織決策之間不具備一對一的線性關係。如果說客觀環境就技術性地決定一國的能

源政策，則台灣社會當前的核能爭辯是無意義，也不應該存在的。但是以自組織

的概念來理解時，便可將眼光轉向那些隱而不彰的社會脈絡，吾人才可以理解為

何如能源、核能等在技術上相當確定之物，竟會在社會掀起如此巨大波濤。 

 

三、以風險為名的社會：對科學、理性的再觀察 

一如《明天的電，核去核從》扉頁所揭示的，我們假想一個完善的政策溝通，

應當是建立在科學理性的基礎上，並以最大化公共利益為最終目的，社會彷彿可

以被化約為： 

f（科學理性）=公共利益                    (1) 

的數理形式。但如果進一步檢視，即可發現這只是人類社會習以為常的規範

性論述，所描述的是一種科學理性預想的美好狀態，並非現實世界的實際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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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此，「風險社會」的概念可提供吾人另一種觀察的視角。 

近來，社會日漸習慣將自我描述成一個以風險為名的社會，因此當我們談論

到「公共利益」時，總是將之與「利大於弊」、「利益極大化、風險最小化」劃上

等號。而社會對風險的認識，從來都是依賴科學知識，但是從 U. Beck的觀點來

看，這種源於啟蒙時期的理性從未真正解放人類社會，反到成為另一個宰制的權

威，造成那些科學系統之外的全被扣上非理性的帽子。因此，目前對於風險的討

論，時常呈現出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各說各話、答非所問的情況。 

不過，Beck所談論的風險社會不能與「反科技」劃上等號，因為風險終究還

是透過科學知識而被認知的。只是過去科學知識對風險的建構具有權威性質，鮮

少受到質疑。一旦加入社會理性時，科學理性對風險的建構地位便面臨到「主客

易位」的問題。吾人可以想像過去科學系統以外的人們都是接受科學知識的客體，

但是隨著科學理性的解構，外圍的人們反到成為詮釋科學知識的主體。最終，科

學的客觀性終究淹沒在眾多的異質詮釋中，科學知識成為立場競逐的辯論工具

（汪浩譯，民 92）。也就是說，當政治、經濟、環保等社會不同系統在運用科學

結果時，雖然還是依賴科學的論述，但也會同時加入於一些個別的觀點，進而可

能對相同的科學結果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釋與判斷。社會各系統從科學認識的接受

者轉變成參與者，主動且獨立自主地參與科學認識的建構過程。 

同樣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在核能議題上見到類似的端倪，無論是「支持核能／

反對核能」都會引用科學數據以強化自身立場的論述。弔詭的是，儘管各方人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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恪遵數字會說話的教條，但各立場所生產的數據卻僅僅成為幫自己辯護、或攻訐

對方的工具。就是因為這種「立場」優於「數據」的情況屢見不顯，社會大眾對

於科學理性的信任才會蕩然無存。因此，Beck才會強調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是交

纏錯結的，他將康德(Kant)的名言改成了「科學理性沒有社會理性是空洞的，社

會理性沒有科學理性是盲目的」（汪浩譯，民 92）。 

是以，吾人認識到單純科學理性的計算並不會導致公共利益最大化，唯有承

認多元理性對風險（或公共利益）的確認，才能同時避免盲目與空洞的陷阱。但

這也間接造成風險定義的分歧化，也就是風險定義的「增殖」。每一種利益觀點

都會利用風險定義來自我防衛，排擠對自己不利的風險定義，風險定義也就成為

風險管理的手段與工具。至於要如何調節各立場間的差異，時興的「審議民主」

幾已成為唯一的答案，惟其功效如何還需要更多的討論。 

 

四、風險社會對「社會溝通」、「民主參與」的二階觀察 

風險社會將(1)式修正為： 

f（科學理性，社會理性）＝公共利益            (2) 

Beck認為風險（或公共利益）的建構過程必須在公共領域中進行檢討和協調，

公民透過學習風險知識並參與其中，透過協商而達成「風險理性」的共識（汪浩

譯，民 92）。因此，Beck有關風險溝通的討論又關聯到 J. Habermas的溝通理性，

他主張民主政治的實踐應注重社會基本多元立場和利益，在制度上納入公民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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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異議，用以補充代議政治的詬病。但是這只是從一個規範性論述轉移到另一個

規範性論述，並無法提昇吾人對社會運作的理解，更無法確保可以有效解決當前

的核能爭議。 

從今年（民 104）初甫落幕的全國能源會議來看，這個大概是目前參與程度

最廣的全國性能源會議，證實了「更多的溝通並不確保更多的共識」，卻未提供

其他具體可行的能源政策。對此，有兩種反思的可能，一是繼續往「共識取向」

前進，二是檢討口語溝通的功能。從 Luhmann 的觀點來看，因為社會的風險認

知與風險評估會依著不同的處境而異，無法有所謂的客觀標準做基礎，客觀事實

的風險評估觀察永遠受到系統選定的主觀立場和心智所影響。因此，Luhmann認

為，科學統計數字在重要的生活問題上是沒有說服力的。好比「如人飲水，冷暖

自知」，所以過分強調共識取向是缺乏社會實踐意義的，應當進一步反省口語溝

通與共識之間的距離。 

然而，Luhmann認為口語溝通只能在「澄清一些明顯的錯誤」上發揮功能，

無法化解不同立場之間的對立。他進一步區分出風險研究的兩種立場，分別是一

階觀察與二階觀察，一階觀察在意實際風險的測量，二階觀察者則是關心人們怎

麼看待風險這件事（魯貴顯譯，民 87）。「專家」都是一階觀察者，因而經常陷入

對於事實的爭執之中，因為即便是立場不同的專家，他們對自己相信的事實也都

是抱持一樣的堅持態度。二階觀察則是引入另外一組差異，從局外人的角度看到

一階觀察者所未見到的盲點（立場），透過二階觀察者的視角看見一階觀察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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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見，進而產生「理解」的可能，這是單純的口語溝通所不能達成的。因此，當

政府政策與社會意見存在巨大差異時，更多的溝通可能只是激化立場的對立，反

而更加消耗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社會資本「信任」。 

筆者以為，吾人應當設法促成一個相互理解的形式，讓對立的雙方可以藉此

練習看見「對方的看見」。比方說，透過定期大規模的社會調查，讓政策制定者

理解社會的能源意向。並鼓勵更多功能性社團的成立，推動多元的能源論述在公

共領域中循環流轉，如核能流言終結者、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社團等，讓對立的

兩造得以聽見不同的聲音。如果暫時，或終究無法消解核能爭辯的話，那麼引進

更多不同面向的觀點，讓原有的對立展開與複雜化，藉此拉出不同的軸線才是舒

緩核能對立的良方。比方說能源選擇上，納入更多關於氣候變遷風險、經濟發展

等面向的討論，藉此破壞僵化的核能對立，開拓多元理性討論的空間。 

 

五、代結語  

值得一再強調的是，儘管筆者於文中彰顯社會脈絡、社會理性的重要性，但

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之間不是相互衝突對立，而是互為條件、互相補充的存在。

誠如 Luhmann 所言，當一個社會開始要求更多的「資訊」與「參與」時，就是

對治理系統不信任的表現。當今的社會之所以充斥著對立，很大一部分即來自於

不同系統、不同理性之間的不信任，特別是對專業知識的不信任。 

一般認為，專業知識的門外漢是因為「無知」所以選擇「信任」專家，但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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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知的條件下，信任總是伴隨著「懷疑」並進。所以門外漢要對專家（或抽象的

專業知識系統）產生信任，必須有另外一個前提：「需要」、「依賴」該專業知識，

例如日常中的醫病關係。如果少了這個「不得不依賴」的前提，門外漢就具有選

擇「信任／不信任」這個專家系統的主體性。至於要如何突破「信任／不信任」

的擺盪，Giddens 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，專業知識是否契合於「日常生活經驗」

與「個人價值」。綜合 Giddens與 Luhmann的觀察，吾人可以發現信任的增加或

減少，從來都與「資訊、參與、溝通」等無關。持平而言，資訊公開、開放參與

及加強溝通只是維持社會信任的基本要求，影響信任的關鍵因素仍在於經驗、價

值與專業知識間的契合。 

職是之故，筆者以為在建構信任關係之前，還需要更多的相互觀察與相互理

解。通過反思台灣社會處理核能爭辯時的侷促，不難發現過去的決策思維經常存

在三個基本假設：假設客觀環境（自然稟賦）決定一國的行動策略（能源決策）；

假設透過科學理性的計算，可以達到公共利益極大化、風險最小化；假設更多協

商溝通將生產更多的共識。但這些假設僅僅是規範性的宣稱，往往難以落實到具

體的社會經驗。據此，吾人當理解，能源政策的決定尚需配合在地社會脈絡的連

結。比方說，定期辦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，使政策制定者理解社會意向何在。鼓

勵各種能源論述的功能性團體蓬勃發展，讓對立雙方有相互接觸交流的機會。並

努力在公共領域中納入不同的能源討論面向，藉此打破「擁核／反核」的僵化結

構，才有可能為我國能源政策再創新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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